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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于 2018 年 2 月 8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 2018 年 3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354 号），具体情况详见《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和《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07）。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具体交割情况，详见《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0）。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有关进展情况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其中股权类资产已全部

完成产权变更；非股权类资产已全部交付公司实际占用和运营，其中，中国东方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持有的设备类资产相应权属已

转移至公司；其他纳入重组范围的无形资产等资产均已实际交付至公司。 

2、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东方电气集团拥有的 472 项无形资产（包括 63 项

软件、1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95 项专利）中的 63 项软件的相应权属已转移

至公司。截至目前，上述 395 项专利中的 307 项专利已经完成了过户，其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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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88 项专利正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相关变更登记材

料已递交至国家知识产权局及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由于变更登记审核耗时较长，

目前尚待审核之中。截止目前尚未完成办理过户的无形资产数量占纳入本次重组

范围的全部无形资产数量比例为 21.61%。 

3、上述正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 1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88 项专利

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自

主申请取得，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或纠纷，其过户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该

1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88 项专利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预计于半年内完成。 

4、上述1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395项专利的交易金额为181,588,700.00

元，约占评估总额的 2.67%。为确保完成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专利的权属变

更登记，东方电气集团向东方电气支付了与上述 1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395

项专利交易价格（181,588,700.00 元）等额的现金作为保证金。在上述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及专利的权属变更登记全部完成以后，东方电气将前述保证金退还给

东方电气集团。截至目前，上述 395 项专利中的 307 项专利已经完成了过户，

保证金数额已远高于尚未完成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1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88

项专利之交易价格。 

综上，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已完成，东方电气集团已将上述 14 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395 项专利实际交付公司使用，并就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及专利的权属变更登记向公司提供了等值保证金，其中 307 项专利已经完成

了过户，东方电气集团及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其余 1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 88

项专利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将不受影响。 

公司将尽快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全部工作，并按相关规定及时进行

公告。东方电气集团承诺将继续积极推进相关资产的过户工作。本次资产重组中

若发生任何其他风险事项，东方电气集团承诺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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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2 日 

 


